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詠梅倫臨

盛市長的話

桃園是臺灣的第一站﹒ 升格第六都之後 ，市民朋友也開始有更高

的期待 。 新市府上任以來把握桃園黃金建設期﹒積極規劃，完成多項

創舉。尤其今年初的 r20 1 6台灣燈會 J 在市民大眾、 醫察、消防、

志工、市府團隊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們打破台灣觀光活動的多項紀錄﹒

點亮桃園，也點亮台灣。我們的努力讓桃園動起來，持續改變，也持

續進步，唯一不變的，是我們對公務員廉潔操守的堅持與信任 。

在新市府第一次廉政會報中，我告訴局處首長們﹒ 「 廉潔」是獲

得市民信賴之基礎。締造有能力、有擔當、有創意，帶動社會進步的

政府 ， 是市府國際全力以赴的目標;廉潔自持，更是我們對同仁永遠

不變的要求。

改革，就要展現決心與行動力。桃園的軟硬體重要建設正在展開，

本府各級機關首長是政府施政的領航者﹒更有責任帶領機關圖隊建立

誠信廉潔、透明效率的「簾 J r 能 」 價值，成為執政團隊的內在精神

動力;所以在廉政會報中﹒我要求政厲處編輯「桃園市政府廉政規範

輯要 J 包含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、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須知﹒希望市府各機關首長、各級主管及

同仁都能善用這些工具書，更進一步內化成為自己的倫理價值 。

我們會持續建構市府團隊的廉能意識﹒形塑同仁的高道德標準﹒

建立清廉有效率的市府團隊。唯有獲得人民信賴的政府 ， 才能真正地

提升城市的競爭力，打造宜人宣居的幸福城市。

鄭 kJ嗓
中華民國 105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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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輯耍 ，

直 前

廉政乃政府施政指標﹒倫理即為人際之根本 ﹒現代他民主國家需有廉

能之公務員﹒才能維繫政府正常運作。桃園市政府為使所屬員工執行職務，

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﹒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 ， 愛參照院頒「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」 特訂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﹒規定受贈財

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或其他廉政倫理事件之處理程序，藉由明確之依循

標準﹒使公務員進退有據，並作為推動本市公務倫理之首要工作。

另人民對於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依法得為陳情﹒公務員應依法妥處人民

陳情案件﹒以保障其權益 。 為避免走向檯面下的運作，致違反法令及公平

原則。桃園市政府參照院頒 r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聞說登諒查察作

業要點」訂定 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機構學校講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

點」 ﹒俾使請託關說制度化、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，使各級機關首長及相

關同仁處理業務時，得以正確引導是類案件循法定程序辦理﹒使請託關說

事件透明他﹒確保依法行政原則﹒以符合民眾之期待﹒ 同時也提供公務員

基本保障 。

桃園市政府政風處為使本府及所屬機關(構) 學校同仁﹒面對廉政

倫理事件 ﹒知悉何者需受限制禁止﹒何時應所當為或應及時處置，乃召

集本府政風機構同仁蒐集與公務員廉政倫理有關題材﹒彙編 「 桃園市政

府廉政規範輯要-廉政倫理篇」 ﹒供同仁參考，期望同仁間相互勉勵謹

守規範，以實際行動表現.讓民眾耳目一新﹒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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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問題檢蒙訟
o基本觀念

(一)為何要訂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? 

(二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之適用對象為何?

(三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所稱長官為何?

(四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原則禁止接受「與其職務

有利害關像者」 之蝕贈或邀宴 ﹒其中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

者 J 所指為何?

(五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所稱價值超過「正常社交

禮俗標準」為何?

(六) r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為何要求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、

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事件時 ﹒ 須簽報長官 ﹒並知會政風機構 ?

(t)公務員未依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規定履行「簽報並

知會程序 J 有無責任?

o 與職務上有利害關像之實例

(一)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與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﹒是否有 「職務上利

害關條 J ?又未開標前﹒該採購案之投標廠商或接受詢價之廠商與

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， 是否有 「職務上利害關條 J ? 

(二)向本府各局處投標之廠商與各局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或主管之

間，是否有「職務上利書關條 J ? 

(三)向本府各局處申請經費補助之民間團體與該局處業務承辦人員或

主管之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書關像 J ? 

(四)至本府交通局所屬機關交通事件截決處聽候我決處分之當事人與

該處業務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關像 J ? 

(五)本府警察局及其所屬分局警員與轄區特種營業場所從業人員之

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關像 J ? 

04 1翩翩觴



規範輯耍

。 受贈財物
(一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所稱「受贈財物 J 為何?

(二)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者說贈財物情事，應如何處理?

(三)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﹒惟退還有困難者，應如何處理?

(四)公務員透過以其配偶、直率血親、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

財物，或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之受贈財物，該公務員是否

有責任?

(五)公務員得否收受與職務上無利害關像者鶴贈之財物?是否仍

需要履行簽報並知會程序?

(六)公務員出勤在外，遇有與職務上利害關條者說贈財物﹒雖己當

場表明拒收﹒但仍遭其私自放於座車上，並於遮家後始發現，

應如何處理?

(t) 1.機關長官因其子女結婚向部屬同仁發放喜帖邀請參加喜宴， 則

該長官得否收受部屬同仁所致贈之禮金呢?

2.機關同仁結婚得否收受無上下隸屬關條同仁所致贈之禮金?

(八)1.與廠商間有職務上利害關條主管或同仁之子女結婚 ， 廠商所派

代表致贈之禮金 ﹒ 得否收受 ?

2 .與廠商間無職務上利書關像主管或同仁之子女結婚﹒廠商派代

表致贈之禮金﹒得否收受?

(九)機關長官隍遷時， 同仁基於情誼聯名購買蘭花一盆表示祝賀 ﹒

該長官得否收受之?

(十)與職務有利害關像之下級機關(構)或廠商於年底時 ﹒將印有

下級機關(構)或廠商名稱地址之年、月、 桌曆等宣導品或廣告

物，贈送其「上級機關或與業務有往來機關 J 時，該機關得否

收受?

(十一)廠商利用春節、端午節、 中秋節等重要民間節慶期間，攜帶

禮品致贈機關承辦人員或主管 ， 該等公務員得否收受之?

。

‘, ~~ 

廉政倫理篇 1 05

' 



趴﹒
'

9 

。飲宴應酬 耐看
(一)何種「飲宴應酬」公務員不得參加?

(二)公務員遇有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廠商之邀宴，除拒絕參加外﹒

還有哪些保護自己的做法?

(三)公務員與友人或同事相約緊餐﹒ 到場時始發現與職務上有利

害關{乘之廠商「 恰巧 J 已在座，應如何處理?

(四)公務員於餐廳用餐中﹒與職務上有利害關棒、之廠商恰巧進入

同一家餐廳﹒結帳時才發現該廠商己私下買單付款﹒該公務

員應如何處理?

(五)公務員得否接受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廠商之球敘等活動招待?

(六)公務員遇有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所稱之飲宴應酬

事件時﹒是否有例外得參加之情形?

(t)公務員參加驗收、會勘等工作時﹒得否於會後於餐廳接受廠商

招待餐飲?

(八)公務員得否參加與職務上有利害關像廠商因尾牙、開工、 上樑

等節慶典禮活動所舉辦之餐會?又此時應如何處理?得否收受

餐會問之禮品或摸彩品 ?

(九)奉派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像之相關公(工)會所舉辦之年會等會

議或活動時﹒參加之間仁得否接受該公(工)會提供之紀念品及

飲宴餐敘?

(十)機關(構)因徵收土地等業務需要﹒需與地政、戶政等機關

聯繫﹒而有餐敘之必要者，相關公務員得否參加?

06 1翩翩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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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輯耍

。

@ 請託關說

(一)所稱之「請託關說」為何?

(二)公務員遇有 「 請託關說」時﹒是否僅依 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

機構學校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處理即可，無需再依 「 桃

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相關規定辦理?

(三) r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機構學校講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J

所規範之「請託關說 J 與民意代表「為民服務」﹒如何區分?

(四)遇有請託關說事件 ， 處理程序為何?

(五)請託關說者如為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時 ， 公務人員應如何處理?

(六)廠商或民意代表針對採購規格之訂定或員工升遷等問題 ， 加以詢

間、關心(切)、建議、推薦或為其他要求時 ﹒ 應如何處理?

(t)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，無法判斷是否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

義務之虞時，該如何處理 ?

吃多 其他
(一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對於公務員參加演講、座

談、研習 、 評審(選)等活動，支領鐘點費及稿費之限制為何?

若受領名自為出席費﹒是否屬本規範範疇?

(二)公務員如遇有應知會政風機構之情形，應以何種方式為之?

如情況急迫不及於期限內填寫登錄表﹒得如何處理?

(三)依據 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」 所規定不妥當之場所，有

哪些明確類別?若因公務需要而必須前往﹒應如何處理?

廉政倫理篇 1 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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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問答集@
e基本觀念

(一)為何要訂定「桃圍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? 

08 1翩翩觴

4個持

來.___/

湧 抄公務員執行職務，時有被關說、送禮、邀宴等情形﹒而且經

‘常被告說 「不該收的禮不能收、 不該去的邀宴不能去 ! J 。
但是如何判斷禮物可不可以收、邀宴可不可以去 、會不會有什

麼責任 ， 一直困擾著公務員 。 行政院為確保所屬公務員執行

職務﹒能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、依法行政 ﹒ 並提升國民對於政

府之信任及支持， 是參酌美 、日、新加坡等國家公共服務者

之行為準則及我國 「 端正政風行動方案」有關防貪方面之內

容﹒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﹒而桃園市政府亦參考該規範

制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作為本府所屬公務員

處理相關事件之準則，讓公務員秉公任事.避免因不知規範

而誤觸法網﹒最重要的是使公務員兔於遭受外界不當干預﹒



‘, ~紗 ，

規範輯耍 ，

。

進而保護自己之權益 ， 猶如一套「公務防身術 J . 所謂 roz

人嘴軟、拿人手短」、 r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」﹒在此提

醒各位同仁執行公務須謹慎 . t刀真因小失大，引發不必要之

困擾﹒甚至斷送美好前程。

(二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之適用對象為何?

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

事業機構受有薪傳之人員

亡二3

巳二1

.， 抄 依據本規範第2點第1款規定﹒ r .本府員工 」 像揭服務於本府及所屬各. 機關 、 學校及事業機構受有薪偉之人員。

AHd nu 
篇理倫政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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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所稱長官為何?

.. 抄本規範所稱長官﹒像措機關(構)首長或其授權之人員。

(四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原則黨止接受「與其職務有利

審閱(象者」之饋贈或邀宴，其中「與其職務有利審閱(象者」所指

為何?

業務往來、指揮

監督或經費補

(獎)助等關修、
字:

與其職務有

利害關像者

其他因本機關(構)

業務之決定、執行

, 
正在尋求、進

行或已訂立承

攬、買賣或其

他契約關條

.. 抄依據本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，所謂 「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條者」

措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(構)或所屬機關(構)

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:

1.業務往來、 指揮監督或經費補(獎)助等關條﹒

2.正在尋求、 進行或己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像﹒

3.其他因本機關 (構)業務之決定 、執行或不執行 將遭受有利

或不利之影響。

10 1翩倫理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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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r 桃團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」 所稱價值超過「正常社交禮俗

標準 」 為何?

V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措一般人社交往來 市價不超過新臺幣

同一年度來自同一

來源受贈財物以新

臺幣10，000元為限

一般人社交往來 ﹒

市價不超過新薑幣

3，000元者

3 ， 0 00元者。 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

10，000元為限。叉所謂 「 同一來源 J 指出於同一自然人、法

人或團體而言。如像出於不同之個人或法人﹒或一為自然人

AE-4. 
篇理倫政廳

一為法人或團體，均非所謂「同一來源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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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為何要求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、

受贈財物、歡宴應酬事件時， 須簽報長官 ﹒並知會政風機構?

.. 抄 1.基於公開透明原則，該簽報與知會之程序像為「保讓公務員 J

1 2 1翩翩觴

所設 ﹒ 雖然公務員當時曾拒絕收禮或婉拒邀宴 ， 然而日後卻容

易產生爭議﹒故簽報與知會程序像提供公務員即時澄清事實之

管道﹒避兔日後遭人誣告或檢舉時 ﹒ 出現難以證明自身清白之

窘境﹒

2.實例:曾經有廠商向某機關承辦同仁致贈頂級紅酒一瓶 ﹒ 該同

仁當場表示不宣收受而婉拒 ， 但心想不要張揚﹒故未簽報長官

並知會政風機構 。 前後該廠商因採購弊案遭檢調機關搜索﹒查

扣內部帳冊資料1本 ， 內容記懿該廠商歷年行賄送禮之詳細人、

事、 自亨、地、物，並記蠶該同仁收受頂級紅酒一瓶 ﹒ 該同仁雖

辯稱當場己退還 ， 卻因無人證明而仍遭檢調單位約談 ﹒ 個人清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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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受影響。倘當時該同仁曾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，查有退還

紀銀在案，則該同仁之嫌疑得以立即澄清﹒ 同時避兔日後不必要

可參

之困擾。

(t)公務員未依 「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規定履行「簽報

並知會程序」有無責任?

V 1 「 簽報並知會程序」是公務員之權利 同時也是義務 依據本

規範第 19點規定，公務員違反本規範而情節嚴重者﹒應陳報

首長依相關規定懲處。

2.實例 : 媒體報導某高指公務員收受商人價值新蓋幣40， 000元之

琉璃﹒經查雖與該商人無職務上利書關像 ， 惟禮物價值超過正常禮

俗標準(新臺幣3，000元) .但卻未依規定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。

qd 
a唔
，篇理倫政廳

案經媒體披露 ﹒影響機關形象﹒且適

逢人事異動時期﹒原本升任該局副局

長之呼聲相當高﹒卻因此遭到記過及

降調 ，影響個人聲譽及仕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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Ç) 與職務上有利害關像之實例

(一)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與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，是否有「服務上

利害閱(象 J ?又未開標前，該採購葉之投標廠商或接受詢價之

廠商與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閱(象 J ? 

抄 1.是 ﹒ 「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」因與機關(構) r 己訂立」承纜、買

賣或其他契約關條﹒ 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

第2點第2款規定，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條者」 ﹒

2.是 。 「未開標前之投標廠商或接受詢價之廠商」因與機關

(構) r 正在進行」徵求或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條 ﹒ 依據本

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﹒仍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者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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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向本府各局處投標之廠商與各局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或主管之

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閱(象 j ? 

區國

抄 是。因本府各局處辦理各項採購業務有關招標、審標、決標 、驗

收、履約管理等決定，將使該參與投標廠商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

響﹒ 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J 第2點第2款規定 ，

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書關像者 」

(三)向本府各局處申請經費補助之民間團體與該局處業務承辦人員

或主管之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喜關像 j ? 

at 是向本府各局處申請補助之間團體 因與該局處有 r 經費補

助」關像 ，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第2點第2款規

RJV 
a唔
，

篇理倫政廳

定，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書關條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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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至本府交通局所屬機關交通事件我決處聽候裁決處分之當事人

與該處黨務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﹒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關像 J ? 

A﹒ 抄是。至本府交通局所屬交通事件截決處聽候我決處分之當事人，

因該裁決處對該交通違規事件;佳駁之決定，將使該當事人遭受有

利或不利之影響，依據 「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第2點

第2款規定，屬於 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者」

(五)本府警察局及其所屬分局警員與轄區特種營業場所從業人員之

間 ， 是否有「職務上利害關像 J ? 

抄是﹒因警察人員執行查報取締相關業務之執行或不執行，將使該

營業場所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﹒依據 「桃國市政府員工廉政倫

理規範」第2點第2款規定，屬於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者」 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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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受贈財物

( 受贈財物 )

例外

得接受南γ
有
條

們
才-w自

盟
(

想

A
γ
 

原則

不能接受
退還有困難

〈多」在
簽報長官及
知會政風機構

應予拒絕或退還

〈步
4多

除簽報及知會外﹒應於受贈

之日起3日內﹒將自鬼贈之財

物送交政風機構處理，且

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

質及價值，提出歸公、付費

收受、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

適當建議，簽報機關(構)

首長核定後執行

簽報其長官並

知會政風機構

廉政倫理篇 1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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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」 所稱「受贈財物」為何?

秒 1.本規範所稱「受贈財物」﹒像指以無償或不相當的對價要求、

期約 、 收受財物或其他真有經濟價值之權利或利益﹒而「其他

利益 J 措真有經濟價值之權利或享受優待、安排工作機會、

便利貸款等利益。

2.公務員對於受贈財物的情形應特別謹慎 ， 該拒絕能拒絕 ，

就要拒絕。遇有 「 受贈財物 」 之事件﹒首先要思考的是 :

送禮的人跟自 己是什麼關條? 意即是否為本規範第2點

第2款所措「與其職務有利書關像」﹒因為這會影響可否

收受之判斷，以及後續處理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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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像者饋贈財物情事，應如何處理?

抄 1.原則: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饒贈財物，原則上應予拒絕

或退還( r 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」 第4點第1項前段參

照)。

n
『M

A--
盟
牌

"
主

倫政廉



石主
ψ﹒倫理鴛

20 1翩翩觴

' , 

" þ> þ> þ> 

2.例外 :

好
與職務 r :有 」

利害閱(象 cþ 

才步
例外偶發而無影響特定

權利義務之虞者得接受

長宮之獎勵、救

助或慰問
受贈財物市價在

新臺幣500元以

下或對機關(構)

內多數人為之，
市價總額在新薑

幣1 ， 000元以下

因訂婚、結婚、

生育、喬遷、就

職、陸遷異動、

退休、辭職、離

職及本人、配偶

或直系親屬之傷

病、死亡受贈之

財物，其市價不

超過正常社交禮

俗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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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像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 ，得受贈

之 (本規範第4點第1項但書參照) : 

(1) 屬公務禮儀(指基於公務需要﹒在國內(外)訪問、接待外賓、推

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)。

(2)長官之獎勵、救助或慰問 。

(3)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500元以下 ;或對本機關(構)內多

數人為蝕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1， 000元以下。

(4)因訂婚 、 結婚、 生育、 喬遷 、就職、隍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

離職及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、死亡受贈之財物﹒真市

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。

3.處理程序 :

(1)簽報及知會: 除有本規範第4點第1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，應

予拒絕或退還﹒並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; 無法退還時﹒

應於受贈之日起3 日內﹒交政風機構處理(本規範第5點第1項

第1款參照 ) 。

(2)妥善處理 :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 ﹒ 提出付費收

受、歸公、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﹒簽報長官核定後執

AE. 呵
，
』

篇理倫政廳

行 (本規範第5點第2項參照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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